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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政府的社會服務輸送體系從 1980

年以前公私部門平行發展服務輸送，到

1980 年中期的方案委託服務輸送模式，並

於 1985 至 2000 年期間以公設民營方式廣

推各式社會服務，受託單位由徵詢意願到

公開招標，2000 至 2005 年時期，開始將

照顧服務產業化，2006 年政府社會福利方

案委託開始依政府採購法辦理非營利組織

以公開競標方式與政府合作，許多非營利

組織也因此陸續設立與發展。這些服務輸

送合作模式的發展過程中，減少了政府直

接提供福利服務的角色，但也促進民間部

門提供更多創新有效能的服務。

劉淑瓊教授（2006）在「競爭與選

擇：論臺灣社會服務契約委託之市場理性」

一文中指出，臺灣在身心障礙者的服務方

面的契約委託案件數，從 2001 年 37 件至

2005 年 122 件，合計有 364 件，五年間委

託案之成長率達 230；婦女服務方面的

契約委託從 2001 年的 6 件增加至 2005 年

的 42 件，五年間也成長 6 倍之多，可見

社會服務契約委託方式已成為政府社會服

務輸送的主要傳遞模式。2006 年政府將社

會福利方案委託開始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非營利組織以公開競標方式與政府合作，

許多非營利組織也因此陸續設立與發展，

更重要的是，此契約委託的經費成為許多

組織發展與生存重要的經費來源（魏季

李，2015）。對非營利組織而言，除需仰

賴社會大眾支援外，政府契約委託更是提

供其生存資源及組織合法性的重要有機體

（官有垣等，2002）。在經歷政府契約委

託制度的發展過程中，許多非營利組織參

與其中，特別是許多合作關係也從非制度

化到制度化，因而經歷了與政府契約委託

合作的不同階段與歷程，在這歷程中非營

利組織本身也因此而逐步發展與成長。

本文主要是延續作者在 2015 年對家

扶基金會所做非營利福利機構與政府的契

約委託過程的決策與影響研究後，以相同

的質性訪談題綱於 2015 年開始進行其他

四個兒少福利機構的主要決策者訪談，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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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同思考脈絡整理這五個組織在接受政

府契約委託時，不同組織的受託過程與考

量，以及探討受託後對組織發展的影響。

表 1 顯示此次訪問的五個機構基本背景資

料，包含組織設立時間、宗教類型、初設

性質、受託比例、組織員工規模與預算等，

研究議題聚焦在組織受託的考量及受託後

對組織發展的影響，期待彙整這些組織與

政府契約委託合作的重要決策考量與組織

發展的影響，做為非營利組織在與政府契

約委託合作時考量的參考，並從中發現不

同組織狀態是否呈現異同決策思考與組織

發展的影響，進而對受託組織及政府提出

契約委託制度之政策建議。

表 1 受訪五個兒少福利機構的基本資料 (2016/03/31 更新 )

組織名稱
設立

時間

宗教

類型

組織初

設性質

接受政府的契

約委託時間

組織受託

預算比例

2015 年組織規模

員工  預算  新台

幣千萬 

 組織 1950 非宗教 服務型 1977 10 1570500

 組織 1964 基督教 服務型 1977 20 900350

 組織 1987 天主教 服務型 1987 65 25022

 組織 1988 基督教 倡議型 1988 50 48040

 組織 1991 非宗教 倡議型 1991 40 25060

貳、相關文獻

一、政府委託契約制度社會服務輸送體
系發展
社會服務輸送體系是指社會服務提

供者將社會服務使用者的組織安排，我國

近代的社會服務輸送體系深受西方國家影

響。在 1980 年代以前，除了親族、鄰里

之外，宗教廟宇、地方性慈善團體，以及

各級政府，扮演補充的社會服務功能。這

個時期政府與民間基本上是各做各的社會

服務，雖然政府也補助民間團體、機構辦

理社會服務，不過大都是個案委託。之後，

政府與民間的夥伴關係有所改變，我國的

社會福利輸送體系也起了顯著的變化。

如前言所述，政府的社會服務輸送體系從

1980 年以前公私部門平行發展服務輸送到

1980 中期的方案委託服務輸送模式，並

於 1985 至 2000 年時以公設民營方式廣推

各式社會服務，受託單位由徵詢意願到公

開招標，2000 至 2005 照顧服務產業化，

2006 政府將社會福利方案委託開始依政府

採購法辦理非營利組織以公開競標方式與

政府合作，在經歷這些政府制度的發展過

程中，許多非營利組織也參與其中，特別

許多合作關係也從非制度化到制度化，非

營利組織如何因應與政府契約委託合作的

歷程將多少影響組織的發展方向。

二、契約委託制度下組織發展議題
臺灣在社會福利民營化  註 1 趨勢

下，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契約委託服務輸送

關係強調的是彼此提供適當之資源達成彼

此的服務輸送目標（，1991），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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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服務推展過程中，非營利組織本身因

應政府契約委託的政策、服務規範與合法

性、組織服務輸送能力與資源等因素下，

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方向、策略或因應可能

因面臨以下情況而有不同考量。

（一）非營利組織發展與使命一致性

非營利組織與營利性組織最大不同處

在於非營利組織一切以「使命」（）

為依歸，組織的一切行為皆脫離不了使命

指引；非營利組織的服務類型、服務對象、

服務生產原則是如此，與政府之間的契約

合作互動關係亦無法自外於組織使命。管

理大師彼得杜拉克（2004）在「使命與

領導」一書中很清楚地點出非營利「組

織」和「產品」的特性與本質，強調這個

部門應以「使命」為出發點，非營利組織

以使命凝聚共識並轉為行動目標，足以作

為營利組織學習典範。使命是組織創設與

存在的目的，使命對非營利組織具有高度

關鍵性，非營利組織使命對組織的決策與

努力方向能發生具體指導作用。明確的使

命可以讓組織在制定策略或採取行動時，

對「我們應向哪些人提供哪些服務，滿足

他們什麼需求」有一清楚的共識，在資源

分配的優先順序上也可以產生一致性的原

則。有清楚的使命，組織知道為誰努力，

捐助者才知道為誰奉獻，員工對服務工作

才會產生工作重點與努力方向。

依 據 （2002） 的 論 點，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契約關係是政府與

非營利組織合作的模式之一，此契約關係

若建立在相同的使命與價值上，不但在服

務輸送上可維持一定品質，非營利組織的

自主性（）亦可維繫。而政府

補助對於非營利組織而言是否會影響非營

利組織的資源獲取？對組織之發展是正

面或負面影響？資源依賴理論（ 

 ）強調組織常受限於許

多不同的外部壓力，一旦非營利組織的收

入中政府資金占的比重極大時，非營利組

織未獲取契約以維持生存，往往會扭曲原

本的使命與目標（江明修，2005）。以上

這些論點都有一共同論述，即對組織原有

之使命應有所堅持，即便加入政府契約下

之資源，也應與組織之使命一致。

（二）契約化服務與組織發展問題

契約化社會服務輸送的引進，除對福

利服務輸送產生衝擊外，非營利組織的參

與及具競爭意涵的契約關係，對組織本身

之發展也帶來相當程度的衝擊與威脅。黃

源協 2008 表示契約文化下的非營利組織

所面臨的發展問題如下： 

1. 財源之不確定性：民營化政策提供

給志願部門更多財源機會，但也由於契約

化的競爭市場運作方式，釀成法定財源充

滿著不確定。

2. 契 約 與 專 業 自 主 性 之 衝 突：

1993 指出，決定何種服務要付諸

契約的決定，大多數是由政府機構所決

定。  1998 感慨地指出，

契約束縛某些團體的運作方式，降低了其

自主性與創新性。

3. 走向市場化趨勢而不自知：在一

種強制性競標（  

）的環境裡，由於必須隨

時關心組織應建立何種角色，或盲於潮流



社區發展季刊  166 期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專題論述

133

而走向市場化，非營利組織角色之發展可

能因而受阻 1993。

4. 直接服務效率的喪失：當非營利組

織因契約的取得而擴大其組織時，反而是

增加與使用者間的距離，投入更多的經費

於處理契約義務的行政事務，其結果即是

較少的資源投入直接服務的工作。

5. 專業與管理之兩難：許多志願部門

在走向契約關係中，逐漸地強調或標榜專

業服務，但在準市場化及商業化的運作模

式中，又必須面臨到競爭的壓力，專業助

人關係的服務反而成為次要的考量。

三、組織自主與資源依賴
組織生存的重要關鍵是在於能不能

獲取及維繫組織所需的資源，由於環境中

資源的稀少性與不確定性，資源的獲取相

對充滿了荊棘，而一個組織愈是依賴外在

資源提供者給予的資源，則外在資源提供

者愈有能力去影響組織的產出結果（官有

垣、邱連枝，2010）。因此對組織領導

者而言，如何有效掌控資源以及對外在資

源依賴的降低將是經營領導效能的重要指

標。而組織在面對社會福利服務提供所需

的資源，透過與政府契約委託合作是許多

組織資源獲取的模式之一，因此組織能否

自主控制對政府資源的依賴程度，考驗著

組織永續發展的能耐。

「 資 源 依 賴 理 論 」（ 

 ）認為一個組織最重要

的生存目標，就是要想辦法減低對外部關

鍵資源的依賴程度，並且尋求一個可以影

響這些供應組織之關鍵資源穩定掌握的方

法。另外， （1982）認為資源依賴

理論有兩個要素，一是有關外在限制的問

題，組織於環境中對於控制決定性資源的

組織或團體的需求會給予更多回應。資源

依賴理論對於組織之間權力的發展，主要

是隨著組織對資源的控制能力而定。組織

之間的權力大小決定於組織之間的依賴關

係。二是組織的管理者會企圖去管理外在

的依賴關係，除確保組織的生存之外，可

能會更希望從外在限制之中獲得更多的自

主性（王仕圖等，2009）。在與政府契約

委託的合作互賴關係中，對組織是否產生

資源依賴與權力不對等，組織如何因應對

政府資源的依賴與保持組織的自主性，也

是本文所關注的。

另外，當組織過度依賴資源失去了

自主性時，直接受影響的是組織的使命。

依據 （2002）的論點，政府

與非營利組織的契約關係是政府與非營利

組織合作的模式之一，此契約關係若建立

在相同的組織使命與價值上，不但在服務

輸送上可維持一定品質，非營利組織的自

主性也可保持，當與政府合作的過程出現

組織使命的漂移時，組織的自主性即已開

始受到挑戰。根據英國 （2007）

一項有關慈善機構對政府的依賴調查，到

2009 年為止，超過 25000 個英國慈善機

構有 75 的收入是來自政府。而 

（2007）針對 3800 份慈善機構的調查，

有一半的受訪者表示政府契約委託對組織

確實有使命漂移的情況存在。非營利組織

在面對政府資源的獲取時，有那些優先的

決策因素考量，而組織使命在決策考量過

程中所占的影響程度，也是本文想要瞭解

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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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受委託考量因素與對組織
發展的影響

組織的管理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組織

的決策者應該隨時根據新情況、新問題不

斷地進行調控，以克服主觀與客觀之間的

矛盾，使組織的運轉保持一種良性的循環，

從而順利實現組織的目標。而非營利組織

主要以服務使命為成立的宗旨，而不同組

織在面對組織本身的服務宗旨以及不同環

境因應下，面對政府契約委託合作的考量，

是否有不同的組織發展動機與考量因素。

本章節將從受託組織開始接受契約委託的

主要動機及受託合作考量因素，根據受訪

者所屬組織類型進行歸納分析，並進而歸

納這五個組織因受託後組織的發展影響，

運用前述的文獻與理論觀點，以及契約文

化下組織發展的影響，理解資源、行政管

理、專業自主、服務效率與市場化等議題

在契約文化下對組織的影響，進而探討組

織的不同特質在這些議題上的差異。

一、促使組織初始接受政府契約委託的
主要因素
非營利組織因具有公益性的使命和不

以營利目標的特質，在面對契約委託之發

展制度環境的不同過程中，非營利組織所

面臨的組織發展不同，因此與政府剛開始

的合作因素也有所不同，在此次研究的五

個組織中，作者可將此組織開始與政府契

約合作的動機歸納成「關係建立獲取合法

性與資源」、「落實政府福利服務推展」

以及「促進組織使命服務的完成」等三大

合作模式：

（一）發展早之大型組織：關係建立獲取

合法性與資源而合作

在 1970 年年代以前，臺灣的社會福

利服務才正要開始起步，社會問題也從貧

窮問題隨著國家社會發展開始複雜化，因

此發展較早的非營利組織開始積極展開兒

童福利多元服務推動與資源的籌募，為求

組織的生存，除積極向社會大眾募款外，

認為尋求與政府合作是迫切需要的。

為了要跟政府維持好的關係，覺得

以政府的力量來幫助受幫助的需要幫助

的小孩和家庭，是一個最有效的直接幫助

兒童和家庭的方式，所以如果和政府合

作，除了一方面有公信力以外，政府的資

源是最多的，也是應該是政府提供服務主

要的提供者，所以如果民間機構能和政

府合作應該是可以最有效的達到我們服務

宗旨幫助兒童家庭最有效的方法。(A1，

2013/10/23)

（二）宗教型組織：促進組織使命服務的

完成而合作

因應臺灣各種社會問題與服務需求，

政府開始主動尋找與服務需求使命相同的

主要組織合作。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是在原鄉推動服

務，我們這麼多年都一直在原鄉深耕啦。

所以從 1977 年開始跟政府合作一個好茶村

遷村計畫，是政府主動找我們，然後之後

就一直開始有陸陸續續有增加一些服務的

方案進來了。(B1，2015/04/15)

我們設立時剛好政府要做這服務，假設

今天沒有這個政府的委託，看到這些需要，

我們還是會做我們原來設立的服務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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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2015/04/15)

我們一來的時候，因為是少女被賣的

問題，我們就想協助這樣的孩子，就跟政

府合作了，但是沒有被委託，但是有合作，

覺得反正就是以組織服務對象的需求為主，

就會接。(C1，2015/04/15)。

（三）倡議型組織：落實福利服務推展而

合作
因 1987 年公佈「人民團體法」社會

福利受益者團體也凝聚更高權利意識和集

體訴求的力量迫使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社會

福利支出大幅成長，許多倡議型民間組織

開始提出福利服務之倡議，後因要落實服

務以及合法性考量，而接受政府邀請參與

辦理各項服務。

因為政府要成立一個失蹤兒童少年之

家管理中心，來處理這所有失蹤兒童的問

題，所以第一個這樣的合作案其實是 1996

年的時候跟政府開始正式合作，這是我們

倡導後由它開始覺得這件事情該做，所以

開始有了合作。(E1，2015/05/23)

在 1998 年的時候承接第一個公辦民營

的機構，因為我們一開始是做少女中途之

家服務，那我們的個案未成年，一定都要

政府委託。(D1，2015/04/15)

組織與政府契約委託合作的考量因素

會因組織性質與政府福利服務推展的發展

而有不同的合作思考，而其中發展較早的

家扶基會因延續美國總會所建立的與當地

政府維持良好關係以利在地推動貧童服務

的策略思維，積極與政府建立良好關係並

運用此關係將與政府合作的資源取得視為

資源募集管道之一。另以宗教理念為服務

主軸使命的組織，組織的設立是與政府推

動的服務剛好一致而合作，另外兩個以倡

議為主軸而設立的組織，因透過政策與服

務的倡導而接受與政府合作。雖然不同組

織有不同的合作背景，但這過程中組織原

有合作動機是跳脫一般非營利組織主要以

經費資源依賴的合作思維，與政府合作的

考量因素中仍蘊含具積極性的以組織發展

及其服務宗旨相同的合作考量。

二、受託組織與政府契約委託合作之考
量因素
非營利組織與營利性組織最大不同處

在於非營利組織一切以使命為依歸，組織

的一切行為皆脫離不了使命指引，在面對

契約委託之制度環境下，內部互動共識建

立是相當重要的，在前面文獻的參考中，

學者 1990 提出組織建立內部共識是

要有明確的公益宗旨，即為組織使命，一

個好的非營利組織宗旨應具備有公益使命

的負擔並對於組織宗旨應定期審視組織宗

旨的適當性。因此與政府進行契約委託合

作的決策考量從文獻中一直是被提及的。

在此次研究中，主要是要探討這五個組織

不同的管理決策者考量是否有差異，是否

與文獻中所提及的重要因素有關，本章節

將整理五個組織所提及的關鍵因素。從受

訪者的表達中，主要決策考量因素可歸納

為六大項（見表 2）：組織的使命  設立

宗旨 、委託內容  經費、態度、支持網

絡與服務延續性 、組織是否能勝任  組

織的資源、人力與能力 、合作對社會問

題解決的效益  個案需求、補政府服務不

足、促進法制改變 、組織的自主性、以

及政府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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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組織特質來做上述歸納出來的六

個因素，研究發現，不管組織的特質或規

模大小，符合組織使命、合作委託條件內

容與組織是否能升任三項是組織主要的考

量因素，這也符合了非營利組織以使命為

依歸的說法，因此一個組織要永續發展，

任何與其互動的關係，使命絕對是最重要

的因子。另外一個是委託條件內容，這其

中委託條件中經費的補助也是大家所在意

的，當然，從這次的訪談中，經費的多寡

不完全是唯一因素，年輕組織期待的是專

業的支持，而大型組織所在意的條件，是

考量服務的持續與完整性，或許這與組織

的環境背景條件是相關聯的，正如資源依

賴理論當中所提及組織在面對社會福利服

務提供所需的資源，透過與政府契約委託

合作是許多組織資源獲取的模式之一，因

此組織能否自主控制對政府資源的依賴程

度，考驗著組織永續發展的能耐。另外，

宗教型組織在意的是社會效益，期待個案

的需求與社會問題是能被解決的，這也是

組織使命的一環。其中倡議型組織特別提

出政府的合作態度，若從新制度理論觀

點，組織決策者行為也會受到整體文化信

仰影響，政府契約委託所形塑的外在環境

也會影響組織決策者。因此，政府契約委

託中政府所形塑的服務文化與態度，對組

織決策者確實是有影響的。

三、與政府契約委託合作對組織發展之
影響
非營利組織的資源除來自私人捐款

外，部分是來自企業或政府方案委託之補

助，因此組織與企業及政府彼此存在合作

關係；然而政府在此合作關係中，有可能

變成非營利組織發展的阻力或助力，契約

委託合作對這五個組織的具體影響整理自

訪談資料大致可歸納為六大項：

表二 與政府進行契約委託合作決策考量關鍵因素排序

決策考量關鍵因素 人數 組織

1 組織使命  設立宗旨  7 

2 合作委託內容

 含經費  延續性  專業支持 
7 

3 組織是否能勝任  含組織暨有資源、人力與能力  5 

4 合作的社會效益

 個案需求  沒人要做  創新方案  促進法制改變 
4 

5 組織的自主性 2 

6 政府的態度  合作與尊重  2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訪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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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資源：促進直接與間接或有形

無形之資源

一般而言，與政府契約委託合作最直

接具體所談及的影響是有合作方案的經費

補助，但其實一開始的思考，所看到的並

非只有經費這有形的資源，對一些組織而

言，資源的實質經費補助外，同時看見的

事是組織使命發展的影響，比如多增加社

會的其他捐款及推動多元福利服務讓兒童

需求與福利更加健全。

其實在初期時考慮到是政府的資源 ,

政府的資源讓我們可以去落實要去推動

組織要去實驗的服務 , 而且組織不斷累

積服務的實力 , 這些是無形的。(A2，

2013/09/27)

我們兒童福利的業務範圍，像高風險、

收出養沒跟政府合作怎麼做？是要合法，

就算他的經費不足，我們也靠募款也是得

做，所以在這一塊我認為那個跟政府合作

是必然性，因為你不合作你就沒有發展的

空間。(E2，2015/06/03)

當然，跟政府合作的某些方案若以實

際經費的補助來看，對非營利組織經費運

用是不足的，組織看待與政府合作所能獲

得的有形無形資源是對組織決策者在面對

組織發展過程中的一種思維影響。

（二）組織人力：從人力的補充到專業成

長與人力管理運用的思維

社會工作是需要高人力成本來提供

服務的，特別在與政府契約委託合作的

某些服務方案中，人力因應方案合作而

增加，不同的服務處遇計畫服務提供過

程中，專業的人力配置與服務品質及成

效都影響著服務的效益，在此次研究訪

談中，五個組織跟政府合作的過程中，

對組織具體的影響在人力上也是受訪者

提到的重要項目之一。

人數成長，因為高風險我們現在大概

接了四個縣市嘛，所以大概我們現在整個

算起來，我們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是在做

高風險的服務。(E1，2015/05/23)

對組織的發展我們就可以聘很好的

人，我們可以選擇好的人，我們可以訓練

她們，透過這樣的合作，人的專業也就提

升了。(C1，2015/04/15)

方案人力配置對組織而言除了人力量

的增加外，也延伸出組織管理議題，如何

考量在契約人力與組織人力間的管理與專

業互動運用之問題。

假設未來比如說這個方案，你們這個

公辦民營你們雇了三個人，那這個方案委

託可以找三個人力，可是如果以後這個沒

有委託了沒有繼續，這三個人怎麼辦 (D1，

2015/04/15)

（三）專業自主性與服務效能：受到組織

發展階段或規模不同而有不同見解

1993 曾指出，決定何種服務

要付諸契約的決定，大多數是由政府機構

所決定。  1998 也指出，

契約束縛某些團體的運作方式，而降低了

其自主性與創新性。而從研究訪問中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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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組織在契約合作過程中組織的專業自

主性仍受到組織發展階段或規模不同而有

不同見解。

你 ( 政府 ) 又欠我錢又有那些行政要

求，那乾脆我就不要做了算了，然後沒有

拿政府的錢有另外一個好處是自主性就變

高。(E1，2015/05/23)

我覺得接了政府的委辦，有時執行過

程中服務方向就完全不是我們所能掌控的，

拿人的手短，所以就變成是這個是政府的

服務方案，所以我的方向是要以政府的服

務方向為方向。(D2，2015/05/05)

這些年政府在各契約委託上所建置的

政策與規範確實對非營利組織造成自主性

的服務彈性困擾，但對大型組織影響較小，

對小型組織而言，為爭取受託資源就不得

不在服務合作過程中妥協，除非放棄，或

許這是一開始大量依賴政府資源的組織與

政府合作過程中必經的過程，但這樣的合

作對組織或許失去自主性，但對組織整體

服務管理的專業與效能仍是有幫助的。

我覺得到後期政府的干預比較多，比

較多當然有好處啦，就是讓我們能夠在專

業上會力求突破，缺點就是會綁手綁腳的。

(A2，2013/09/27)

透過這樣的合作，專業也就提升了，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管理上、服務的效

能上，因為專業的提升，相對的也帶動組

織的整個提升，服務效率的部分。1，

20150415

（四）競標模式形成市場的趨同性，影響

組織服務延續性與個別創新性

前面理論文獻提到，在有些實證研

究發現委外制度使得不同屬性的組織之

間產生了一個社會服務輸送策略的趨同性

（）。確實這些年來，臺灣

的非營利組織為求生存與發展，開始紛紛

爭取與政府契約委託合作，近幾年更因委

託競標化而產生組織與組織間的比較與競

爭，大型組織面對小型組織的崛起確實多

少也面對一些競爭的壓力。另外這種制度

可能對服務的延續性與組織創新發展是有

負面影響。

在我們剛推展新方案時 , 前十幾年 ,

一直覺得不太有威脅 , 但是越來越有多的

機構參與 , 社會福利機構一直在增加 , 小

而美的機構越來越多 , 所以很多人跟我們

一起做兒保 , 甚至脫貧方案 , 各自有各自

的優勢。(A2，2013/09/27)

其實這整個制度 (政府契約委託 )，我

是不認同的，因為我們這種社會福利服務

的輸送者怎麼可以用那種工程招標的方式

來購買，這樣子很怪，組織提供福利服務

應該是要延續性，然後比較長期穩定的規

劃，不然你這樣三年一標、兩年一標，標

到的 NGO 可能就不會做長期的規劃，服務

都是朝短線提供。(B1，2015/04/15)

（五）行政互動的成本增加，但帶動服務

制度化與標準化

根據黃源協 2008 文章指出，當非

營利組織因契約的取得而擴大時，反而是

增加組織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間的距離，

投入更多的經費於處理契約義務的行政事

務，其結果即是較少的資源投入直接的工

作。然而在此次訪談中，也有部分管理者



社區發展季刊  166 期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專題論述

139

認為契約委託制度建置了評鑑的機制，此

機制確實帶動了受委託組織在服務品質的

提升，並透過合作的夥伴關係能逐步討論

與修正服務提供的規劃與建立制度化與標

準化等來協助受扶助者。但也有受託組織

反應確實讓行政事務增加許多，造成管理

上成本的浪費。

在個案管理系統裡面他 ( 政府 ) 覺得

要配合系統與管理，所以必須要把資訊給

他們，這是價值的衝突，就是說我們覺得

照顧個案，其實我們是希望保護她的，但

是這個有名譽方面，我們就反彈的很厲害。

(C1，2015/04/15)

因為政府他會透過客觀的學者來做定

期的評鑑，他所做的工作必須要在一些的

規則裡面去走，如果用這樣的一個模式來

講，反而是對專業的一種鞭策和激勵，對

整個服務方案是好的，而且是會提升的。

(A1，2013/10/23)

那對組織來講其實是好事，因為承接

政府的委託案，對我的影響是我在管理制

度上開始制度化與標準化，那品質應該會

有一些提升的跡象。(D1，2015/04/15)

（六）組織內部增加許多管理與溝通議題

許多非營利組織在接受政府契約委託

後必須面臨到組織內部管理與價值溝通的

議題，例如內部承接方案的共識溝通與承

接方案所帶來的財務與人力管理等，不僅

僅是專業助人關係的服務管理而已。

在總會 , 地方與政府的關係維繫上

困擾就越來越多 , 因為方案本身的複雜性

越來越多時 , 其實這種關係的維繫上面

也是屢見不鮮一直都有一些狀況。(A2，

2013/09/27)

總會也在一邊走一邊調整，之前因為

都授權 ( 與政府合作 )，然後授權之後發現

地方發展的太快了，財務與人力管理出現

問題。(D2，2015/05/05)

以服務資源、專業自主性、市場化、

服務效率以及專業與管理等議題來看，此

次研究相關影響發現與意涵：第一，就資

源的部分，即使資源的不穩定性會造成組

織經營上的風險，但對組織發展影響多是

正向，這意味著契約委託制度促成了許多

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壯大與成立，也是帶動

臺灣福利社會成熟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二，

雖然契約與專業自主性的衝突仍存在委託

服務執行互動中，但對組織並未造成太多

發展性困擾，或許此衝突多少也因組織的

不想受控制反到刺激了組織想朝更多組織

自主空間發展。第三，資源提供與競標過

程中造成組織競爭與過度市場化，而對此

次五個組織影響性不大，或許是因為這些

組織已先經歷這合作過程並穩固組織的品

牌具基本資源網絡。這也表示早一點進入

契約委託競爭市場建立組織服務品牌累積

經驗與網絡，對非營利組織發展是重要的。

第四，服務效率與專業，並結合組織使命，

是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合作最佳的期盼，因

為透過此方式在資源上能借力使力並正當

化組織服務提供；第五，在合作互動過程

中，要維持契約所謂的夥伴關係，確實是

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當政府與組織合作過

程中，能由服務理念相同的人組成契約委

託團隊，才是形成夥伴關係的重點要素，

而不單單只是契約委託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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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受託組織發展影響之異同

一、不同組織有相同目的：借力使力擴
展組織初期發展
每個組織的決策者在面對組織發展

的不同階段上，雖然組織資源需求不同，

但與政府合作對組織存在有形與無形的資

源，透過此政府資源借力使力，促進組織

服務與據點的成長。特別在九二一地震發

生後，臺灣社會福利的需求以及當時政府

推動福利產業，促成許多非營利組織的產

生，而對此次受訪的五個組織在當時已都

至少成立十年以上，組織有基本的穩定服

務，更能受到政府委託的重視，此時的合

作剛好是借力使力，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彼

此互賴成長。

所以有時候雖然與他 ( 政府 ) 合作比

較多，但是他是借力使力壯大自己啊 ! 但

是到某些階段的時候，其實可以不跟你

維持關係，但是仍跟你維持某種關係對

我們將來還是有幫助的話……，反正一

定考慮到組織自己的最大利益麻。(A2，

2013/09/27)

民國 90 年左右有一個階段，幾乎就是

在各個縣市承接政府服務方案，那個時候

地方主管覺得 OK 幾乎都接啦，就那時候組

織想要拓更多的服務據點，所以藉由政府

這樣子的一個委託方案，有點借力使力的

那個概念。(D1，2015/04/15)

二、不同組織有不同的互動模式：與政
府合作互動關係各憑本事
官 有 垣 2002 所 闡 述 非 營 利 組

織 行 為 的 經 濟 學 理 論 觀 點 來 分 析 非

營 利 與 政 府 部 門 的 互 動 模 式， 可 歸

納 為 補 充 性（）、 互

補 性（） 以 及 抗 衡 性

（）三種模式。而此次研究的

五個單位中，有兩個是倡議型組織，兩個

是延續宗教使命的組織，另外一個則以專

業服務導向的組織，而其中倡議型組織剛

開始成立與政府互動中是抗衡性模式，但

當與政府合作落實服務則加入了補充性角

色，而完全以宗教使命為主的組織則明顯

想扮演補充性模式，雖然與政府在契約委

託中的合作是互補性的關係，是因為服務

對象因法源的限制須與政府合作所使然，

至於強調專業服務為導向的組織，與政府

的關係則較偏向互補性模式，但此類組織

在發展的不同階段中，也會因組織發展的

狀態保存一定的補充性與抗衡的角色。

我們就是倡議型的機構，對需要的服

務或政策倡議出來後，實務組開始慢慢去

做，實務組你們在做這個服務的時候，有

什麼樣的困難，然後去跟政府倡議，然後

再繞過頭來去改變服務的這個區塊。(E1，

2015/05/23)

只要是該做的工作，政府就算不委託，

我們只要有需要沒有人要做，我們就做，

補政府的不足。就像單親服務後來有個地

方沒受委託，我們覺得很對不起這些人(需

要服務的單親者 )，怎麼樣都會找人來繼續

做下去 (C1，2015/04/15)

三、不同組織有不同自主性策略選擇：
有關配合契約委託組織的自主性
任何組織所重視的無非是能永續發

展，從組織的發展性思維來檢視受訪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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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組織與政府契約委託合作的影響，顯示

與政府合作的歷程中，不管正向或負向經

驗，都能直接或間接影響組織擴展兒童福

利服務領域，提升組織規模與服務範疇，

而如何建構與保有組織在此合作過程的自

主性，不單單從組織對資源的依賴程度，

也可從組織的發展規模與實力來檢視，此

次訪談中，大部分組織並無明顯提出自主

性的問題，其中如果服務的推動者是組織

扮演主動者角色，帶領政府往前推動創新

服務，將有助組織的自主性建構，另外，

如果組織具備服務受託角色的自覺並設定

自我目標提升組織自主性企圖心，就算是

因資源或法源而與政府配合，這種狀態下

也不一定是缺乏自主性，或可稱為是組織

因服務所作的自主性策略選擇。

最初的專業自主性其實我們是扮演一

個開拓者的角色，像寄養、兒童保護，其

實最早的專業自主性是我們帶動，然後他

覺得這是很適合整個社會的需要，所以就

開始來推動，所以我們的專業自主性是完

全沒有問題的。但後來一些計畫換政府先

推動，專業自主性比較是轉為政府來主導。

(A1，2013/10/23)

我覺得我們就是做我們自己就有更高

自主性，跟政府合作如果一個是因為他的

案源，仍須依賴政府轉案，未成年就一定

要政府是法定代理人所以這個部分還是得

跟政府合作，我們覺得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配合，但我們清楚知道我們能做甚麼而不

想做甚麼。....... 當然有時明知政府其實

某種程度也在操控我們，有時會將契約委

託換掉，隨時做好維持自主性準備，才不

會受控於他們。(D1，2015/04/15)

四、不同組織有相同的修正期待：有關
市場趨同性
組織在發展中需要資源，因此資源

在哪裡組織也容易偏向哪裡，因為組織需

要生存並從資源獲取中找到成長發展的方

向，不斷調整，在契約委託競標階段，對

臺灣非營利組織的整體成長與福利服務的

多元發展是有利的，許多組織也因而陸續

成立，當然，服務的趨同性也就因著資源

與服務的標準設計而產生，這五家組織也

都經歷在其中，但此研究發現這五個組織

發展至少都有二十五年以上，組織已建立

了基本服務使命的資源基礎，因此在趨同

性議題中已有一定的市場品牌優勢與網絡

資源，組織所期待的是政府的設計，透過

契約委託設計能分配與管理組織具備好品

質的服務提供與創新，佳惠服務使用者，

市場競爭或趨同性問題並不是組織發展在

意的議題。

我覺得就是為了生存嘛，其實小機構

會盡量地往那個有資源的地方跑，中大機

構也是這樣開始成長的，這個是無可厚非，

可是政府應該要關注這個問題，不要讓所

有的機構都在做同樣的事情，不是資源有

無的問題，這樣服務就會缺乏創新或缺少

其他需要的看見。(E1，2015/05/23)

就一起合作，不要把資源流失掉，

因為妳做妳的，或者看看怎麼樣的就會有

一個開會，我就想很多地方沒有人做，為

什麼要搶這個，妳 ( 組織 ) 要做就做，

因為有人幫忙是好的，但大家最好不要

集中做同樣的東西，應該是分散。(C1，

2015/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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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組織的異同來看，當組織進入契

約委託服務的合作過程中，組織角色與定

位也會因與政府的合作關係而逐步調整變

化，整體而言，這五個組織確實因為政府

契約委託的數量增加而成長，但是因組織

的使命或服務的使命以及組織發展階段的

資源條件不同，而每個組織仍存在合作的

各自盤算，從組織的決策考量因素即可看

出同中仍有差異。

伍、結語與研究限制

政府服務契約委託模式對這五個非營

利組織的發展以及整體服務輸送運作已產

生影響，而這些影響在彼此互動中不會只

存在受託之非營利組織，對政府這個契約

委託者以及服務使用者也必會有影響，研

究發現這樣的契約委託制度確實帶動非營

利組織的成長，進而成為政府與服務使用

者的助力，如此的制度將創三贏的模式，

因此，非營利組織如何在這受託過程能積

極發展自己成為臺灣有助政府與服務使用

者的組織，而政府如何透過契約委託制度

協助非營利組織成長並使其保有非營利組

織的創新活力角色，促進彼此專業提升共

同協助解決社會問題與福利服務提供，將

是未來值得再進一步研究探討的議題，筆

者也期待透過此研究初探，未來能繼續建

構臺灣兒少非營利組織發展與政府契約委

託合作的三贏發展模式。

另外，筆者在訪談過程中對受訪者

所提組織使命與服務使命之間也感受到有

不同層次的意義，或許是一種組織所形塑

出的組織文化與專業服務認同的差異，還

有在契約委託中所談及的關係，是受託組

織的單面看法，若能再加入政府方面對這

些組織的看法更能在互動關係中較客觀呈

現，這些部分並未能在此篇文章中有進一

步探討，期待未來能繼續進一步整理並加

入各組織管理或溝通等文化氛圍以及政府

委託單位觀點進行比較探究。

(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南投家庭扶助中心主任 )

關鍵詞：非營利組織、契約委託、組織決

策、組織發展

 註   釋

註 1：為結合社會資源，委託民間共同推展社會福利服務八十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台內社字

第八六七三九六三號函頒實施「推動社會福利民營化實施要點」，各級政府（以下稱

為委託者）為運用其現有資源，依法定程序，以契約方式委託依法登記之財團法人或

公益社團法人（以下稱為受委託者）辦理非營利性之社會福利服務者，得參考本要點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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